附件一

福州市人民防空指挥所管理中心
消防灭火器采购项目招标内容及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消防灭火器采购项目
（二）项目地点：福州市鼓楼区仓房街37号
（三）采购内容：采购消防灭火器一批，具体采购数量及规格要求详见本公告附件。
（四）预算金额：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（¥15000.00元），投标人报价不得超过本预算，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（五）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【 10 】日内到货并摆放到位。
（六）质量要求：所投灭火器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及消防技术规范要求，提供有效的产品检验报告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。
（七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（一）投标人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国境内供应商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消防器材销售或相关经营内容。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（六）其他特定要求：无。
三、合同支付方式
按合同履约，验收完毕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，支付相关款项。
四、项目需求
满足附件二《福州市人民防空指挥所管理中心消防灭火器采购项目配置需求清单》的全部要求。

